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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

关于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的暂行规定 
 

 

为适应教师终身教育的需要，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，提

高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及上级有关教

师文件的精神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 组织管理与职责分工 

学校成立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小组。领导小组组长：校长，

副组长：教学工作副校长，成员：人事科、教务处、教研室、

学生处、各教学科室负责人。 

组长负责对学年度培训计划的审批，副组长负责对学年

度培训计划的审核，人事科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规

划及学校教育教学、管理服务的需要，编制教师继续教育的

学年度培训计划，并协助其他成员管理教师继续教育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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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与教师签订协议，负责审核费用报销等事宜。教务处、

教研室、学生处、各教学科室根据学年度培训计划制定相应

的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，教务处适时公布每学期校内外继续

教育的信息，做好宣传工作。 

二、 继续教育内容、类别、形式 

继续教育每 5年为一个周期。在一个继续教育周期内，

中、初级职称教师最低应取得 360 学时，高级职称教师最低

应取得 540学时，见习期教师最低应取得 60 学时。 

1．内容 

继续教育要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“双师型

素质”为重点，内容主要包括：教师职业道德和专业伦理、

教师及学生心理健康、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、教育教学研究、

教育教学技能训练、中高级职业（工种）资格证书培训、现

代教育技术以及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动态、专业知识拓展和

更新、现代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。 

2．类别 

继续教育分为新任教师培训、教师岗位培训、骨干教师

培训、公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及培训、学历教育和其它教育活

动六大类。 

（1）新任教师培训：为使新任教师在试用期内适应教

育教学工作需要而设置的培训。通常包括岗前培训和在岗培

训两个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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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教师岗位培训：为了适应教育发展需要和教师专

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各种培训。包括教师公共项目培训（职

业道德、心理健康、教育技术、教育理论、班级管理等），

学科专项培训（专业知识、专业技能、学科教学技能、学科

教育科研等）等。 

（3）骨干教师培训：对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按教

育教学骨干的要求所进行的培训，以及对现有骨干教师按更

高标准所进行的培训。骨干教师培训对象在接受培训的同时

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，在教育、教学、教研等方面发挥带头

示范作用。学校建立骨干教师培训档案，加强对骨干教师的

管理。 

（4）公费出国（境）进修及培训：为了适应教育发展、

教师专业发展和对外交流需要而进行的各种进修、培训、考

察。 

（5）学历教育：对具备合格学历的教师进行的提高本

专业学历层次（研究生学历）的培训。 

（6）其它教育活动：经教育行政部门同意而纳入教师

继续教育范畴的其它培训教育活动。 

3．形式 

根据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实际情况，中等职业学校教

师继续教育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。 

（1）校本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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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本培训主要是根据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教师的专业

化成长需要开展的个性化培训。 

（2）师资培训基地培训 

（3）职业技能培训 

（4）企事业单位实践 

学校专业课教师、实习指导教师须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

线实践（含校企合作培训），跟踪生产服务一线技术的发展，

切实提高实践教学能力。学校每年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或生

产服务第一线实践至少一周。 

（5）其他培训 

通过参加学术会议、专题学术讲座、参观考察、国家承

认的学历学位教育、读书自学等形式进行；发表论文且获奖、

出版著作或教材等，可以作为继续教育的辅助形式。 

三、 继续教育管理 

1.培训申请 

教师向教学科提出培训申请，经审定后，报教务处和人

事科审核，分管校长批准（必要时由校长批准）后，由人事

科实施管理；出国（境）教师进修、培训、考察须和学校签

订《上海石化工业学校出国（境）进修、培训协议书》，期

满回国后在学校服务期不得少于 5 年。 

2．培训费报销 

（1）经学校批准参加符合本规定学历教育的教师所支



 

5 

 

付学费待学习毕业后，由学校报销学费，达不到毕业要求，

学费不予报销。差旅费、住宿费报学校审批同意方可报销。 

（2）因学校工作需要，由学校指定跨学科进修的，待

结业后报销学费。差旅费、住宿费酌情处理。 

（3）经学校批准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，取得职业技能证

书，报销培训费。 

（4）经学校推荐参加骨干教师培训，报销所有培训费

和差旅费。 

（5）学校公派出国（境）时间在 6 个月及以内的，国

际旅费、在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（含保险等

费用），均由学校承担。时间在 7个月及以上的，按国家有

关规定视具体情况再定。办理护照、签证和体检等费用由个

人承担。如未按规定完成研究和学习任务的除工资不予结算

外，其所有由学校支付的费用均应如数返还学校。 

（6）出国（境）教师进修、培训、考察期满回国后服

务期限未满而辞职，按服务期每年递减 20%赔偿学校为其支

付的出国（境）进修的所有费用和出国（境）期间学校支付

的全部薪酬。 

（7）除出国（境）教师进修、培训、考察外其它培训

教师，辞职离开学校则需赔偿本人在校期间由学校和教育局

等出资的培训经费，由人事科按照本人继续教育结束后在校

任职五年期间逐年递减 20%培训总额的方法核定赔偿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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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核成绩管理 

（1）教务处负责教师继续教育考核成绩登记（含学时

数和学习内容），并办理《上海市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务培

训结业证书》。 

（2）出国（境）进修、培训进修期满应按时回校。如

确有需要延长在外时间，应提前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

校同意后方可延长。未经学校同意擅自延长在外时间，则视

为逾期不归，按违约处理。逾期不归者从超期的下月起即作

自动离职处理，除按学校有关规定退还为其支付出国（境）

进修、培训、考察的所有费用外，学校保留追索其相关费用

的权利。 

（3）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出国（境）进修期间必须定

期向校方汇报学习工作情况，回国后应及时至人事科报到，

且向教务处递交出国（境）进修、培训、考察期间的工作、

学习总结及其它相关资料，并存入个人业务档案，学校教务

处负责对出国（境）进修教师进行目标考核。 

   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行。 
 

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

二Ｏ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

 

主题词：行政  进修  规定 

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校综合办公室     2016年５月 17日印发 

（共



 

7 

 

印 25 份） 


